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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要求和范围

为了规范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活动，加强社会监督，生态环境部于 2021

年 12 月印发《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以下简称《格式准则》），明确了环境信

息披露主体、内容和时限等要求。

《管理办法》要求，“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前，通

过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披露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环境信息。

2023 年 1 月 17 日，生态环境部召开的 1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

综合司司长孙守亮表示，“目前各地均明确了需要披露的企业名单，2023 年依

法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将达到 8.5 万余家”，孙司长表示，目前正在积极建设环

境信息披露系统，并对接信用共享平台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

第二十一条 生态环境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托政府网站等设立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集中公布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内容，供社会公众免费查询，
不得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二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与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
信息平台等生态环境相关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避免企业重复填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与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金融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对接，推动环境信息跨部门、跨领域、跨地区互联互通、共享共用，及时将相关
环境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企业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内容

（一）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基础信息；
（二）企业环境管理信息，包括生态环境行政许可、环境保护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保
信用评价等方面的信息；
（三）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信息，包括污染防治设施，污染物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排放，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产生、贮存、流向、利用、处置，自行监测等方面的信息；
（四）碳排放信息，包括排放量、排放设施等方面的信息；
（五）生态环境应急信息，包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等方面的信息；
（六）生态环境违法信息；
（七）本年度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情况；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环境信息。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公

众环境研究中心等多家环保组织一直关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进展，现就观察情况

分享如下：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进展：

根据观察，部分地区当前已经建成并向社会开放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系统，观

察汇总如下：

图表 1 31 省区市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进展观察（统计截至 2023 年 2 月 6 日,信息披露进展将

通过观察简报动态更新）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案例：

陕西

陕西省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集成全省信息披露企业，以年为频率公开相

关环境信息，包括基本信息，管理信息，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信息，碳排放信

息等。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信息以排放口为单位，公开排放口基本信息、许可

浓度、实际排放浓度、许可总量，以及实际排放总量等信息。目前全省 1514 个

披露单位中，212 家公开了年报，部分企业公开了年度碳排放情况。

企业通过-平台填报-，可以自动生成年度报告，并支持下载。此外，陕西信披平

台还开放“问题反馈”栏目，接受公众意见反馈。





江苏

江苏省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平台，按照年份披露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信息。其

中年度报告按照《管理办法》及《格式准则》要求细致分类设置目录，公众可根

据目录查看具体项目信息。包括企业基本信息；环境管理信息；企业污染物产生、

治理与排放信息；碳排放信息；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信息；生态环境应急情况；

生态环境违法信息；本年度临时报告披露情况以及相关投融资的生态环保信息等

9个一级目录，以及环境保护税、环境污染责任险、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情况等

18 个二级目录。目前江苏省 9502 个信息披露企业中，已经有 907 家披露了年报

信息。



广东

广东省开辟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工作专栏公开辖区内信息披露企业名单，及其临时性报告、
2022 年度报告。目前 8080 家信息披露企业中，已经有 240 家公开了 2022 年度报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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